附件2
科技部火炬中心关于开展2021年度

众创空间国家备案工作的通知
 国科火字〔2021〕164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科技厅（委、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科技局：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国务院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大部署，完善科技创业孵化全要素、全链条服务体系，促进科技创业带动就业，加快科技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科技部火炬中心将组织开展2021年度众创空间国家备案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支持方向
    本年度备案工作将重点支持以下几类众创空间：
    1.依托当地产业优势或围绕大企业主营业务方向建立，服务于产业链创新的众创空间；
    2.服务于高校院所科技人员硬科技创业，以创业孵化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为主要业务的众创空间；
    3.具备“投资+孵化”功能，能够搭建有效投融资渠道，高效对接各层次资本市场的众创空间；
    4.具备较强科技创业孵化服务能力，能够带动大学生高质量创业就业的众创空间。
    二、申报要求
    1.本年度参加申报的机构，成立注册和实际运营时间须在2020年4月30日之前，并且按要求报送2019年、2020年年报统计数据或者2020年年报以及2020年、2021年半年报统计数据。
    2.申报机构须在“科技创业孵化机构信息服务系统”中完成信息填报工作，并生成申报材料。申报机构下载打印后，在首页加盖公章，按要求报送至各省级科技主管部门。
    3.申报机构通过“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https://fuwu.most.gov.cn/）“法人登录”入口登录，进入“科技创业孵化机构信息服务系统”。在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办理过业务的申报机构，使用原有登录名和密码登录。仅办理过科技部火炬统计业务的申报单位，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统计系统密码登录，完成法人认证后方可进行信息填报。
    三、评审及推荐要求
    1.本年度众创空间国家备案的审核和推荐工作由省级科技主管部门按照《国家众创空间备案暂行规定》（国科火字〔2017〕120号）相关要求组织开展，在评审和实地核查过程中，要制定并严格遵守评审纪律，并对拟推荐上报的众创空间进行公示。公示内容包括众创空间名称、运营主体、众创空间成立及运营时间、服务场地地址及面积、入驻团队数量、入驻企业数量及名单。省级科技管理部门须将专家评审及实地核查意见、加盖公章的推荐函和推荐表上传至“科技创业孵化机构信息服务系统”。
    2.请各省级科技主管部门于2021年12月10日前完成推荐上报工作，并将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推荐函、推荐表（附件1）、专家信息表（附件3）复印件、评审意见及实地核查意见复印件报送至科技部火炬中心，逾期不再受理。申报机构纸质申报书由省级科技主管部门留存备查。
    3.科技管理部门通过“科技创业孵化机构信息服务系统”（https://tyrz.chinatorch.org.cn/hjismp/a/login

#fhqqy）“管理部门”入口登录，登录名（以“fhjg”开头）和密码与免税资格审核系统一致。
    四、监督检查
    科技部火炬中心将组织专家对地方科技管理部门评审工作进行抽查、核查，对评审过程中徇私舞弊，申报材料弄虚作假等行为，将通报相关负责人，并取消相关机构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申报资格。
    联 系 人：李文奇、孙启新
    电    话：010-88656203、010-88656208（业务咨询）
              010-88656315（技术支持）
 
    附件：1.2021年度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推荐表（略）
          2.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申报书 
          3.专家信息表（略）
                             科技部火炬中心
                            2021年11月10日
附件2-1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

申报书

众创空间名称：                          
运营主体名称：                          （盖章）

联   系   人：                          

联 系  电 话：                          

填 报  日 期：                          
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

2021年9月制
填 报 说 明
一、规范性要求

1.本申报书是申报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的重要依据，申报单位在线填报时应是实事求是，认真填写，并按要求提供相应附件材料。申报单位须下载承诺书模板，填写、签字、盖章并上传至系统后，方可进行信息填报。确认填报信息准确无误后，打印系统生成的带水印的申报书，按序装订成册，加盖公章。

2.申报单位须在信息服务系统中完整、准确填写相关信息后方可保存和提交。填写不完整或填写信息不符合预设数据平衡关系，将无法保存和提交。
3.众创空间名称应体现自身的定位、特色、技术领域或发展理念，不建议直接使用省市行政区专属名称（例如××省众创空间，××市××区众创空间等），众创空间名称一般不应与运营主体名称相同。

4.申报内容不得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涉及军事和保密的内容以及敏感词汇。

二、主要指标解释

1.申报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的机构，其运营主体须为独立法人。
2.申报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的机构，运营时间须满18个月。本次申报国家备案众创空间的机构，成立日期和其运营机构的注册日期均须在2020年4月30日之前。

3.公共服务场地：指众创空间提供给创业者共享的活动场所，包括公共接待区、项目展示区、会议室、休闲活动区、专业设备区等配套服务场地。

4.创业团队和企业情况：指截至2021年10月31日，在众创空间内协议入驻的创业团队和企业的情况。创业团队和企业的入驻时限一般不超过24个月，相关指标值由申报单位填信息自动累计生成。
5.专业服务人员：指具有创业、投融资、企业管理等经验或经过创业服务相关培训的众创空间工作人员。

6.创业导师：指接受科技部门、行业协会或众创空间聘任，能对创业团队和企业提供专业化、实践性辅导服务的企业家、投资专家、管理咨询专家。

7.年度服务情况：本次申报中“年度服务情况”相关指标的年度时间范围为2020年11月1日至2021年10月31日，相关指标值根据申报单位填报的信息自动生成。

8.投融资：包括天使投资、风险投资、银行贷款、股票筹资、债券融资、融资租赁等多种投融资形式。

9.创新创业活动：指与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商业模式创新、管理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渠道创新等方面相关的投资路演、宣传推介、创新创业赛事、培训教育活动等。

10.新增注册企业数量：众创空间内服务的创业团队注册成为企业的数量，相关指标值由申报单位填信息自动累计生成。

11.当年创业团队转化为企业后，仍入驻在本众创空间内的，不作为该众创空间当年新入驻企业。
承 诺 书

我单位                        在申报2021年度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期间，所填报内容和提交材料真实、准确。若填报失实或违反规定，愿负全部责任，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申报单位负责人（签章）：                  

申报单位：（签章）

                               2021年   月   
	一、基本情况

	众创空间名称
	

	成立日期
	
	是否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是□  否□

	负 责 人
	
	职  务
	
	联系电话
	

	联 系 人
	
	固定电话
	
	手    机
	

	通讯地址
	

	运营主体名称
	

	注册时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
	
	注册资金(万元）
	

	注册地址
	

	机构性质
	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其他□

	是否报送火炬统计数据

（二选一）
	□2020年半年报、2020年年报、2021年半年报   
□2019年年报、2020年年报

	主流媒体报道次数

（省部级及以上）
	
	获得荣誉数量

（省部级及以上）
	

	众创空间总体概述：包括众创空间创办目的、定位、发展理念、运行机制、盈利模式、机构设置、管理制度等

	二、服务能力

	1.服务场地情况

	众创空间服务场地总面积（㎡）
	
	创业团队和企业场地与公共服务场地的面积占总面积比例为          

	其中
	创业团队和企业场地面积（㎡）
	
	

	
	公共服务场地面积（㎡）
	
	

	
	自用面积（㎡）
	
	

	
	其他面积（㎡）
	
	

	提供创业工位数量（个）
	
	

	2.创业团队和企业情况（截至2021.10.31）

	创业团队和企业数量
	
	 创业团队和企业人员数量
	

	其中
	创业团队数量
	
	其

中
	创业团队人员数量
	

	
	企业数量
	
	
	企业人员数量
	

	3.服务队伍情况

	众创空间管理服务人员数量
	

	其中
	专职专业服务人员
	

	
	兼专职创业导师数量
	

	4.年度服务情况

	年获得投融资的企业数量
	

	年入驻创业团队和企业数量
	

	年新增注册企业数量
	

	年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数量
	

	5.众创空间为创业者提供孵化服务的介绍

	

	6.众创空间在创业导师、孵化服务队伍建设方面工作的情况

	

	7.众创空间为创业团队和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公共技术创新服务平台建设和使用等情况

	如众创空间没有公共技术服务平台，只需填写为创业团队和企业提供技术创新服务的情况

	三、服务绩效

	1.众创空间成功孵化案例（3个）

	重点介绍众创空间通过什么服务帮助创业团队或企业解决了什么问题，不是简单介绍企业的发展情况

	2.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方面工作的情况

	

	3.在搭建投融资渠道，对接各层次资本市场，以及加强自身投资功能方面工作的情况

	

	4.众创空间内创业团队和企业带动大学生高质量就业的情况

	

	四、品牌和文化建设

	

	五、发展思路、目标及措施

	


附件：1.运营主体资质相关文件

2.服务场地情况表

3.管理服务人员情况表

4.创业导师情况表
5.累计入驻创业团队情况汇总表

6.累计入驻企业情况汇总表

7.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情况汇总表

      8.宣传报道和荣誉情况汇总表

附件2-1
运营资质相关文件

一、运营主体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二、众创空间运营机构设置与职能的相关文件复印件；
三、众创空间团队和企业入驻评估、毕业与退出机制等管理制度复印件；

四、2020、2021年度众创空间半年报和2020年度众创空间年报报表。

附件2-2

服务场地情况表

	场地地址
	众创空间

总面积

（㎡）
	其中（㎡）
	产权情况

	
	
	创业团队和企业

场地面积
	公共服务

场地面积
	自用面积
	其他面积
	

	
	
	
	
	
	
	□ 自有产权
□ 受托管理
□ 租赁


须附：1.自有产权证明须提供产权证和布局平面图复印件；

      2.受托管理房产须提供受托管理合同、产权证和布局平面图复印件；

      3.租赁房产须提供租赁合同、产权证和布局平面图复印件。

附件2-3

专业服务人员情况表

	序号
	姓名
	年龄
	职务
	学历学位
	所学专业
	创业、投融资、企业管理等经验或

创业服务相关培训情况

	1
	
	
	
	
	
	

	2
	
	
	
	
	
	

	3
	
	
	
	
	
	

	4
	
	
	
	
	
	

	5
	
	
	
	
	
	

	……
	
	
	
	
	
	


须附：相关学历证明、培训证书等文件复印件。

附件2-4
创业导师情况表

	序号
	姓名
	所在单位
	职务
	服务领域
	备注

	1
	
	
	
	
	

	2
	
	
	
	
	

	3
	
	
	
	
	

	……
	
	
	
	
	


须附：1.与导师签订的辅导协议或聘书等相关材料；

2.创业导师辅导创业团队和企业的相关图片、活动报道等材料（总数不超过10个）。

附件2-5
累计入驻创业团队情况汇总表

	序号 
	创业团队名称
	负责人姓名
	入驻时间
	创业团队

人员数量
	是否转化为企业
	转化为企业注册时间
	是否迁出
	迁出时间
	获得投融资情况

	
	
	
	
	
	
	
	
	
	是否获得

投融资
	获得时间
	投融资金额

（万元）

	1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3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
	
	
	
	
	
	
	
	
	
	
	


须附：1.创业团队与众创空间签署的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复印件；

2.获得投融资的创业团队需提供投融资协议及银行进账单或工商变更截屏等可说明投融资发生的材料。
注：1.本表内填写自众创空间开始运营至2021年10月31日累计与众创空间签约入驻创业团队的相关信息；

2.仅截至申报时在众创空间内入驻的创业团队填写“创业团队人员数量”。

附件2-6
累计入驻企业情况汇总表

	序号
	企业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入驻团队转化

企业情况
	注册时间
	入驻时间
	企业人员数量
	是否迁出
	迁出时间
	获得投融资情况

	
	
	
	是否由创业团队转化为企业
	团队名称
	
	
	
	
	
	是否获得投融资
	获得时间
	投融资金额（万元）

	1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2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3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
	
	
	
	
	
	
	
	
	
	
	
	


须附：1.企业与众创空间签署的孵化服务协议或入驻协议复印件；

2.企业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材料要求加盖入驻企业公章，并注明“该营业执照复印件仅用于国家备案众创空间评审”；

      3.获得投融资的企业需提供投融资协议及银行流水或工商变更截屏等可说明投融资发生的材料。
注：1.本表内填写自众创空间开始运营至2021年10月31日累计与众创空间签约入驻企业的相关信息；

2.当年创业团队转化为企业后，仍入驻在本众创空间内的，不作为该众创空间当年新入驻企业；

3.由创业团队转化而来的企业，在团队阶段获得的投融资情况不得在企业表中再次填报。
附件2-7

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情况汇总表

（2020.11.1-2021.10.31）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类型
	简要概述

	1
	
	
	

	2
	
	
	

	3
	
	
	

	……
	
	
	


须附：活动照片、活动总结（会议纪要）及相关新闻报道材料。
附件2-8
宣传报道和荣誉情况汇总表

	宣传报道

	序号
	媒体名称
	媒体名称
	宣传报道标题
	简要概述

	1
	
	
	
	

	2
	
	
	
	

	……
	
	
	
	

	荣 誉

	
	奖项名称
	荣誉等级
	简要概述

	1
	
	
	

	2
	
	
	

	……
	
	
	


须附：1.宣传报道的截图或复印件、照片等；

             2.荣誉证书等证明材料。


